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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中的六个栏目内容是：（一）刑法条文及释义：精确解释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术语。
（二）刑事司法规范及其理解与适用：主要收录有关刑法修正案、人大决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及
规范性文件。
由刑事司法规范起草人详细说明刑法修正案、人大决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刑事司法文件
的出台背景、重点解决的问题和适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三）刑事判例：结合人民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及所作的生效裁判，具体诠释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
正确理解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
其中，“裁判理由”既不是重复裁判文书中的论理部分，也不是进行学术性探讨，而是围绕各级法院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对认定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定罪量刑等实体和程序问题所作出的正确
裁判，进行再加工，理论联系实际地予以权威、明确、具体、深入的阐述，力求反映各级法院法官将
普遍的法律规定适用于特殊案件时的深思熟虑和独到见解，对刑事司法实务有直接、具体的指导意义
。
（四）裁判文书：收录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说理透彻，具有较高范例价值的裁判文书。
（五）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按照刑法条文的先后顺序，对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需要适用或者参
照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以及重要的部门规章进行整理，供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律师办理刑事案
件时查阅、适用。
（六）附录：为便于办理19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本书除收录了刑法全文之外，还收录
了1979年刑法的相关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明令废止的有关决定和补充规定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l979年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有关决定和补充规
定所作出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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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条文及释义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一）“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　　（二）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罪的犯罪对象　　（三）“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的认定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及“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　　（五）定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责
任　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一）“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　　（二）非法处置进口的
固体废物罪的犯罪对象　　（三）“倾倒、堆放、处置”行为的认定　　（四）“后果特别严重”的
认定　　（五）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刑事责任　三、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　　（一）“未经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的认定  　（二）主观方面的认定　　（三
）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刑事责任　四、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一）“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的认定　　（二）“禁渔区”，“禁渔期”，“禁用的工具、方法”的认定 　　（三）“水产品”的
认定 　　（四）“情节严重”的认定　　（五）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刑事责任　五、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一）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  　　（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犯罪对象  　　（三）“收购、运输、出售”行为的
认定  　　（四）“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 　　（五）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的刑事责任
　六、非法狩猎罪　　（一）非法狩猎罪的犯罪对象　　（二）“违反狩猎法规”，“禁猎区”，“
禁猎期”，“禁用的工具、方法”的认定　　（三）“情节严重”的认定　　（四）定罪应当注意的
问题　　（五）非法狩猎罪的刑事责任　七、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八、非法采矿罪　九、破坏性采矿
罪　十、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十一、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　十二、盗伐林木罪　十三、滥伐林木罪　十四、非法收购、运输盗伐
、滥伐的林木罪　十五、单位实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的处理刑事司法规范及其理解与适用刑事判
例裁判文书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附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罪名适用指南>>

章节摘录

　　放射性废气，是指放射性核素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气体废弃物。
在原子能工业的生产中或核设施运行中，随着不同的工艺过程均有不同性质的含有核素的排气产生。
例如，铀矿山和铀水冶厂会产生含有氡、钍、锕射气及其子体的气溶胶；核反应堆中产生的气体在后
处理厂进行处理时释放的废气中含有氩、氪、氙等放射性核毒、射碘蒸气、氚以及以二氧化碳形式存
在的碳-14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放射性气溶胶；核企业的各生产车间、设备室、热室及手套箱等地，
均有放射性气体排出。
　　放射性固体废物，是指放射性核素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体废弃物。
主要包括从含铀矿石提取铀的过程中产生的废矿渣；铀精制厂、燃料元件加工厂、反应堆、核燃料后
处理厂以及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研究、医疗等单位排出的混有人工或天然性、放射性废液经浓缩、固化
处理形成的固体废弃物。
　　（2）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
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亦称为传染性废物，是指带有病菌、病毒等病原体的废物，包括污水、粪便
等废弃物。
　　传染病，是指由致病性的各种病原体引起的可在适宜传播途径下对人群有传播可能的感染。
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第1、2、3、4款规定：“本法规定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
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
乙类传染病是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
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
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
丙类传染病是指：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
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
腹泻病。
”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
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
　　所谓病原体亦称病原物或病原生物，是指能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的统称，主要包括病菌、
寄生虫、病毒三类。
由上述传染病病原体而产生的废物，如污水、污物、粪便等皆属于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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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专家的权威释义　　刑法罪名认定及处罚实务问题、疑难问题释解　　刑法修正案、立法解
释、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　　汇集400余个最高人民法院审定的典型疑难判例　　精选100余个最
高人民法院审核的标准裁判文书　　办理刑事案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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